关于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的通知
各院、部、处室：

根据国务院国发〔2018〕41号通知和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第60号公告精神，为了规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申报，切实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同时让全体教职工全面地享受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现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基础信息采集工作通知如下：
一、采集对象
在本单位有工资、薪金收入的所有在职人员（含聘用人员、商缘公司人员）。
二、采集方法

通过远程办税端APP采集或专项扣除模板采集方式采集。
（一）职工本人可通过苹果或安卓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个人所得税”APP，下载安装后，先进行人脸实名注册认证，然后进入采集填报界面，根据相关提示进行填报，在每项专项扣除的申报方式选项上，选择“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方式。在编和聘用人员选择受雇任职单位为：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商缘公司人员选择受雇任职单位为：安徽商缘实业有限公司。学校在后台提取到职工申报的相关信息，并在后续申报个税时，按照规定进行专项扣除。
（二）职工本人也可以通过压缩文件中提供的专项扣除模板，按照相关提示，对个人专项扣除信息进行填报。填报完成后需将电子版提交财务处，并打印两份纸质版，由扣缴义务人和职工本人签字后各留一份备查。
三、注意事项
（一）所有人员的信息采集工作必须于1月10日前完成，职工应当保留所有符合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证明材料，以备税务局后期核查。当前为远程办税端实名注册认证高峰期，首次注册时可能会出现短信验证码滞后的情况，属正常现象，待收到验证码后再行注册即可。
（二）此次专项扣除信息采集的结果将与公安、卫生、民政、教育、人力资源、住房城建、人行和金融等监管部门联网比对，教职工需对本人所提交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根据总局文件规定，对报送虚假扣除信息的纳税人，情节严重的将纳入综合信用系统，实施联合惩戒。请教职工务必填写准确的联系方式，所填报的联系方式将是后续税务局和纳税人信息沟通或反馈问题的主要途径。
（三）教职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申报专项扣除的方式不予更改。下一年度内专项扣除方式有变更的，需于每年12月底前通过远程端进行更正申报，年度内专项扣除项目有增减变化时，必须于工资发放当月的10日前通过远程端进行补充或更正申报，当月有人员入职或离职的，请人事部门协同督促职工申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上述专项扣除项目和方式发生变更后，请及时通知财务处更新数据，以便办理专项扣除。
（四）各部门要主动联系本部门在外学习、挂职、访学等人员，保证个税专项扣除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每名教职工。
（五）未尽事宜以及填报过程中有疑问的，请及时联系财务处，电话：0551-66319736。
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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